沈抚示范区商品房购房支持政策

一、购房补贴政策
示范区层面发布《辽宁省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促进人才引领发展若干政策意见（暂行）》。在示范区工作并在域内购买首套新建商品住房的人才，可享受顶尖人才(含院士)200万元、杰出人才100万元、领军人才60万元、拔尖人才30万元、高级人才20万元，45周岁以下全日制博士毕业生20万元、35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毕业生15万元、35周岁以下全日制本科毕业生8万元，高级技师10万元、技师8万元购房补贴。
二、人才支持政策
沈抚示范区实施人才购房优惠政策，2024年5月1日起至2027年4月30日止，高等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在校生及新毕业生享受购房政策补贴。
1.在校生。在校生首次购买沈抚示范区商品住宅的（不含公寓），享受契税全额补贴及新购商品住宅每平方米200元补贴（提供在校生证明）。
2.新毕业生。新毕业生首次购买沈抚示范区商品住宅的（不含公寓），享受契税全额补贴。（毕业证时间与购房合同签订时间不超过5年）
三、契税政策
（一）按照《辽宁省契税具体适用税率的调整方案》有关规定，我省契税适用税率调整为3%，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。
（二）按照《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2024年第16号）有关规定如下，自2024年12月1日起执行：
1.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（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、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，下同），面积为140平方米及以下的，减按1%的税率征收契税；面积为140平方米以上的，减按1.5%的税率征收契税。
2.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住房，面积为140平方米及以下的，减按1%的税率征收契税；面积为140平方米以上的，减按2%的税率征收契税。家庭第二套住房是指已拥有一套住房的家庭购买的第二套住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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